城步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关于《城步苗族自治县城镇规划区违法建设分类处置若干措施》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城镇规划建设管理秩序，改善人居环境，健全违法建设整治长效机制，有效解决群众不动产 “登记难” 问题，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我局起草了《城步苗族自治县城镇规划区违法建设分类处置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现就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起草《若干措施》的必要性

1.政策法规要求严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对违法建设查处、分类处置作出明确规定。近年来，省、市相继部署规划执法 “双零”（控新增、清零存量）行动，要求各地细化分类处置标准，建立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处置机制。同时，《湖南省居民自建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等文件，进一步强调违法建设与安全隐患联动处置，亟需我县出台配套措施落实上级要求。
2.我县违建治理现实需要。我县城镇规划区违法建设存在存量基数大、成因复杂、类型多样等特点。既有历史遗留的未批先建、少批多建，也有近年违规抢建、超规改建；既有居民自建房违建，也有小型经营性建筑、临时建筑违建。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推进、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深化、执法职能调整，原有办法已不适应新形势，易导致处置效率低、标准不统一、群众反映强烈等问题。
3.保障发展与稳定的必然要求。违法建设不仅破坏城镇空间布局、侵占公共资源、影响市容市貌，还存在结构安全、消防隐患等风险，直接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出台《若干措施》，既能通过分类处置化解历史遗留问题，避免 “一刀切” 引发社会矛盾，又能以刚性措施遏制新增违建，为我县城镇建设、项目落地、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扫清障碍，提升城镇规划建设水平。
二、起草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湖南省居民自建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

2.《城步苗族自治县城镇规划区居民自建房管理实施办法》（城政发〔2023〕36 号）文件精神。
三、简要起草过程

我局成立起草专班，通过查阅档案、实地摸排、座谈走访等方式，全面梳理我县城镇规划区历年以来违法建设台账，摸清违建数量、类型、成因、分布及处置难点；收集周边县市区违法建设分类处置经验，重点学习分类标准、处置流程、补办手续等做法；征求儒林镇、城管、住建、司法等部门意见，梳理核心诉求与分歧点，形成调研初稿。
专班依据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结合调研成果，起草《若干措施》（初稿）。初稿形成后，县委常委、副县长周祖德于2026年3月25日组织自然资源、住建、城管、发改、财政、税务、儒林镇等单位召开座谈会，参会人员结合单位职能职责提出了修改意见；县自然资源局先后3次组织内部讨论，针对分类界定、处置措施、程序时限等内容修改完善；书面征求儒林镇、城管、住建意见；邀请法律顾问开展合法性审查，形成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处置县城中心城区及各乡镇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划定的城镇规划区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上所有未取得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
（二）处置重点。一是新增的违法建设；二是擅自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广场、公园、绿地、河湖水面等公共用地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以及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城市规划实施的违法建设；三是居民楼院、住宅小区内擅自侵占公共空间、公共场所、公共部位和妨碍消防安全的各类私搭乱建、乱圈乱占的违法建设；四是擅自加层、违规超层的违法建设；五是擅自改变规划管控或土地出让用途从事经营的；六是影响重点项目实施的违法建设；七是涉访涉诉、影响社会稳定的违法建设。

（三）分类处置措施。1.予以拆除的违法建设；2.予以没收违法建筑或者违法收入的违法建设；3.不属于拆除和没收类型的违法建设；4.超占土地面积的违法建设；5.依法依规应当办理施工许可而未办理的违法建设；6.违法建设经行政处罚到位后，符合要求的补缴相关税费后核发不动产权证；7.对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违法建设当事人，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8.涉及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有违法建设行为的，一律严肃追责；9.对严重影响城乡规划实施以及有其他特殊情况的，“一事一议”另行研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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